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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郵政工會會務工作人員聘任暨管理辦法 
92.07.10  中華郵政工會第 1 屆第 1 次理事會議通過  
96.10.17  中華郵政工會第 2 屆第 3 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99.10.28  中華郵政工會第 3 屆第 3 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103.07.25 中華郵政工會第 4 屆第 6 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105.07.22 中華郵政工會第 5 屆第 2 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106.10.24 中華郵政工會第 5 屆第 7 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111.07.21 中華郵政工會第 6 屆第 13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加強會務工作人員之管理，並參酌實際工作需要，依據

本會章程第十六條規定，訂定中華郵政工會會務人員聘任

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會務工作人員，係指經本會暨所屬各分會理事

長聘任之借調或外聘駐會工作人員。除各地分會外聘駐會

工作人員由該分會自行聘任外，本會暨所屬各分會向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商借調駐會服務之工作人員，分會部

分由各分會函報本會辦理借調、遣返歸建及管理。  

第 三 條  本會暨所屬各分會會務工作人員之管理，悉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章  編制  
第 四 條  本會會務工作人員編制，依據本會章程規定如下：  

一、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人，各處處長一人、副

處長一至二人、幹事若干人，監事會秘書一人。  

二、 本會視實際需要設置會務人員，分別掌理文書收發及

檔案保管、組織訓練、福利服務、文教宣導、國際活

動、研究發展、安全衛生及總務、主計、各項政治活

動等事項，並分秘書、組訓、福利、宣傳、國際、企

劃、總務、會計、社運九處辦事。  

三、 各分會會務工作人員編制，依本會所屬分會組織規則

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四、 本會及所屬分會外聘駐會人員，職稱定為幹事。  

 

第三章  聘僱 
第 五 條  會務工作人員資格限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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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秘書長、副秘書長應具大專院校以上相關科系畢

業，或曾從事勞工有關工作六年以上。  

二、 本會處長、副處長、分會總幹事及各科(室)主管應具

大專或高中（職）以上學歷，或曾從事勞工有關工作

三年以上。  

三、 幹事應具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  

第 六 條  會務工作人員由理事長依規定資格聘任之，各屆次更換時

應辦理會務工作人員總辭。  

第 七 條  理事長不得聘任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會務工

作人員，在接任前已聘任者不在此限。  

 

第四章  薪給  
第 八 條  會務工作人員到(離)職日期，均以主辦人員簽章之到(離) 

職通知單所記載者為準，如其記載不實或主計出納人員違

反規定，致工會蒙受損失者，應予查明責任，責令失職人

員負賠償責任。  

第 九 條  會務工作人員支領薪給，以外聘駐會工作人員為限。借調

人員得經理事會議通過按月酌發工作津貼，其發給標準由

理事會訂定之。  

第 十 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之薪給不得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並應考

量生活及物價指數，視財務狀況訂定之。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薪給比照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約僱人

員月給工資表給付之，其薪級得晉至該表最高薪級為止。

外聘人員之晉級，依理事長考核成績決定之。   

第十一條  本會暨所屬各分會得視財務狀況，酌發外聘駐會人員年終 

獎金、全勤獎金、考績獎金，其發給標準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五章  服務  
第十二條  會務工作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依法令章程及辦事細則執行職務，並服從上級指揮調

度及業務督導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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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應保守秘密不得洩

漏，解聘後亦同。  

三、 未得上級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團名義發表有關職

務之談話。  

四、 應誠實廉潔，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名譽之行為。  

五、 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推託或無故稽延 

，亦不得接受餽贈，如有涉及本身或家族利害之事件 

，應行迴避。 

六、保管之文書財務應善盡保管責任，不得毀損、變換私                      

用或借與他人使用。  

七、離職或調職時，應將所經管會務、業務、財務列冊並 

    逐項點交清楚。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懲處、責令賠

償或移請司法機關偵辦。  

 

第六章  差假勤惰  
第十三條  會務工作人員應按時出勤簽到、簽退，不得遲到、早退。

本會暨所屬各分會應自行設立簽到(退)簿、公出登記簿及

填立值勤詳情表，備供隨時查驗，並作為會務工作人員管

理及考核之依據。  

第十四條  會務工作人員出差，應事先奉准並填妥差勤申報單，確切

登記往返日期。  

第十五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請假、休假及申請給假標準，依勞動基

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行政主管機

關相關法令及解釋函令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請假經核准者，除另有規定外，照發請

假期間之薪津，未經請假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到

公者，以曠職論，曠職應按日扣除薪津；無正當理由，繼

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得不經預告，隨時

予以解聘(僱)。  

第十七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申請普通傷病假標準，依勞工請假規則                       

          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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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特別休假之給予，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

定辦理。  

第十九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特別休假自受僱當日起算，計算特別休

假之工作年資。 

 

第七章  考核與獎懲  
第二十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服務滿一年者，應予考核，其評分標準

分為甲、乙、丙三等；各屬主管以其工作計畫及特殊事件

完成情形，並參酌各地分會或會員對其所經管會務業務反

應情形作為評比標準，如非主管人員以其所擔任職務之各

項表現作為評比標準。  

         會務工作人員犯有重大過失或連續二年考核均列丙等者，  

         應提報理事會予以解聘，借調駐會人員並應即遣返歸建。  

 

  第八章  保險、解聘(僱)、資遣、退職、退休、撫卹 

第廿一條  本會暨所屬各分會應為外聘駐會工作人員辦理投保勞工保 

          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第廿二條  經解聘之會務工作人員應於離職之日辦妥離職手續，繳回

經管財物後，核發服務證明書。  

第廿三條  本會暨所屬各分會如因編制緊縮或其他原因須裁遣外聘駐

會工作人員時，得經理事會通過，視財務狀況，除發給一

個月之預告工資外，裁遣人員資遣費給付標準依勞動基準

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廿四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請退休： 

          一、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第廿五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退休金之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辦理。  

自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起，進用之外聘駐會工作人員其資遣

費及退休金之給與標準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按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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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工資百分之六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退休金

專戶。  

第廿六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給予一次撫卹金： 

          一、因公死亡。 

          二、在職病故。  

前項撫卹按服務年資計算，每滿一年發給一個月薪額之一

次撫卹金，未滿一年部分按比率計算之；因公死亡者，另

加發六個月薪額之一次撫卹金，其最高金額以不超過四十

個月之薪給總額為限。  

第一項外聘駐會工作人員合於退休條件者，按其依撫卹金

或退休金規定標準擇優發給。  

第廿七條  前項資遣費、退職金、退休金、撫卹金之申請，應填具申

請書檢附證明文件，向本會或所屬各分會申領。  

第廿八條  本會暨所屬各分會應依年度預算中所列人事費百分之十，

每年提列準備基金專戶儲存，作為支付外聘駐會工作人員

退職、退休、撫卹金之用，不得移作他用。  

本會暨所屬各分會提列準備基金專戶，每年應將財產狀況

向會員代表大會提出書面報告。會員經十分之一以上連署

或會員代表經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得選派代表會同監事查

核準備基金專戶提列狀況。  

第廿九條  外聘駐會工作人員撫卹金之給與標準及其遺屬受領死亡補

償之順位，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